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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久光电”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7,02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8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日久光电”，股
票代码为“003015”。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综合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6.57元/股，发行数量为7,026.6667万股，全部为
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216.016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810.6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02.6167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324.0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0月1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3,128,54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14,754,540.6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1,95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35,544.35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022,04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6,134,848.79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12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7,068.4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张乃昌 张乃昌 374 2, 457.18 374

2 西藏信托有限公
司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374 2, 457.18 374

3 陈绿茵 陈绿茵 374 2, 457.18 374
4 龚传军 龚传军 374 2, 457.18 374
5 刘延生 刘延生 374 2, 457.18 374

6 西部利得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西部利得新润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 128 7, 410.96 1, 128

7 苟贤芬 苟贤芬 374 2, 457.18 374
8 赵蓉 赵蓉 374 2, 457.18 374
9 邓燕珊 邓燕珊 374 2, 457.18 374

合计 4, 120 27, 068.40 4, 12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16,075股，包销金额为762,612.75元，
包销比例为0.1652%。

2020年10月1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383� 5518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5日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
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
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熊猫乳品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８９８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２，４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３，１００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建兴东路６５０－６６８号
法定代表人：李作恭
联系人：徐笑宇
电话：０５７７－５９８８３１２９
传真：０５７７－５９８８３１０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５６８号中建大厦２２层
联系人：丁旭东
电话：０２１－２０２６２２０６
传真：０２１－２０２６２３４４

发行人：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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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前三季度（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0年前 3季度业绩情况

项 目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盈利：55,475.8 万元-57,475.8 万元
盈利：70,527.61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8.51%-21.3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63 元/股–0.65 元/股 盈利：0.81 元/股

（2）2020年第 3季度业绩情况
项 目 2020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盈利：6,000 万元-8,000 万元
盈利：29,821.12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3.17%-79.8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8 元/股–0.091 元/股 盈利：0.34 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主要系公司在海外市场推出多款自研及代理产品为收入带来增

量，以及国内游戏持续保持良好表现。
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 6 月中旬在韩国市场上线《少年三国志 2》、7 月上旬在日本市场上线《Red:�

Pride� of� Eden》，7月下旬在亚太市场上线《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手游，该三款产品均有良好表现，其中《少年三国志
2》、《Red:� Pride� of� Eden》表现均超预期。 由于以上三款产品处于导入期，当季推广成本较高，对当季度利润有一定影
响；另外自研重点卡牌产品《少年三国志：零》，目前进展顺利，将于 11月 12日在国内市场正式公测。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游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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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更。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20年 9月 2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开时间：2020年 10月 14日（周三）下午 15:00
3、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号华鑫商务中心 2号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林奇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3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58,664,158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8.5092％。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2,935,41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 630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40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25,728,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4.879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2 人，代表股份 38,962,15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943％。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林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租赁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751,4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2％；反对 210,7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751,4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2％；反对 21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林奇先生过去十二个月控制本次交易关联法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219,702,005股，并已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8,431,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1％；反对 232,51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729,6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32％；反对 232,5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陈武洋、周绮丽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0年 10月 14 日（星期三）15：00 在上

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号华鑫商务中心 2号楼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经公司聘请，委派陈武
洋律师、周绮丽律师列席现场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游族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的规定，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议案、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和会议
决议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以及《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
大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这些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发表意见的
前提是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名册、有关股东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等）是
真实、完整的，该等资料上的签字或印章均为真实，授权书均获得合法及适当的授权，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
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本法
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资
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2020年 7月 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召集。 公司已于

2020年 9月 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定媒体公告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64），并决
定于 2020年 10月 14日（星期三）15：00在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20年 10月 14日（星期三）15：00在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
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和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9:15
至 15:00。

公司已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公告告知全体股东，并确定股权登记日
为：2020年 10月 9日（星期五）。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共有 43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 258,664,1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92%，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
代理人）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2,935,4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 4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25,728,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792%。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股东的代理人持有股东出具的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该等股东均于 2020
年 10月 9日（星期五），即公司公告的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票。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
代理人）的资格，其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林奇先生主持。 公司聘任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员和参加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采取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书面记名

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对公告
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案的表决按《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公告规定的程序由本所律师、部分监事、股东代
表等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工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投票结束后统计。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的表决结果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的网络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关于租赁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751,45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2%；反对 210,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林奇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8,751,4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2%；反

对 21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8,431,6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1%；反对 232,5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8,729,6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32%；反

对 232,5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6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
陈武洋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周绮丽

顾功耘
负责人：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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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5,674.05 万元至 6,618.43 万元 盈利：8,808.63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25 元/股至 0.29 元/股 盈利 :0.39 元/每股

（二）2020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1,304.45 万元至 2,248.83 万元 盈利：3,332.79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06 元/股至 0.10 元/股 盈利 :0.15 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 年前三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为负数，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上半年受新

冠疫情影响，公司在项目的招投标，承接、实施、交付、验收与决算等相关工作的正常推进受到较大负面影响。
同时，债券的发行及银行贷款融资成本增加导致财务费用增长。

面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司将努力强化管理效率，深入实施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工程，扎实提升发展
质量与经营效益，尽力将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随着国资控股股东的引入，未来公司业务优势和创
新优势将与地方国资的资金优势、资源优势有效结合，产生战略协同效应，为公司后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
施方案 (2020-2025 年 )》。 公司自 1995 年成立以来一直扎根深圳、建设深圳、服务深圳，公司将抢抓“双区叠加”
的重大机遇，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的政策、技术、市场、金融等优质资源，发挥自身技术创
新与综合服务优势，保障业务持续和稳定健康发展，努力提升盈利能力。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本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

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45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0-120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1）与重组后上年同期数对比
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2020 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注 ）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120,000 万元–133,000 万元
盈利：69,698.02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2.17%-90.8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8944 元/股–0.9913 元/股 盈利：0.7314 元/股

2020 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2020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注 ）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49,906.72 万元–62,906.72 万元
盈利：30,262.82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4.91%-107.8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3720 元/股–0.4689 元/股 盈利：0.3176 元/股

注：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完成了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
东、 实际控制人均发生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2008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

[2008]60 号） 及财政部《关于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便 [2009]17
号）的规定，上年同期数据系根据反向购买原则编制的重组后上市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

（2）与重组前上年同期公告数对比
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2020 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120,000 万元–133,000 万元 亏损：3,951.6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8944 元/股–0.9913 元/股 亏损：0.1017 元/股
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2020 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2020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49,906.72 万元–62,906.72 万元
盈利：161.3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0,834.56%-38,892.5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3720 元/股–0.4689 元/股 盈利：0.0042 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次预计的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数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公司光伏电池组件产品出货量同比增加；新技术

的应用普及，提升了产品竞争力；另外，公司远期外汇实际交割收益和浮动盈利及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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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1）2020 年 1 月 1 日 -9 月 30 日业绩预告情况表：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68.42% - 86.14%
盈利：52,244.43 万元

盈利：87,988.38 万元– 97,250.32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5 元/股-0.28 元 /股 盈利：0.15 元/股

（2）2020 年 7 月 1 日 -9 月 30 日业绩预告情况表：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355.96% - 403.96%
盈利：6,006.90 万元

盈利：27,389.05 万元– 30,272.11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8 元/股-0.09 元 /股 盈利：0.02 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 年前三季度，受国内证券市场向好的影响，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证券经纪业务、投

资银行业务收入增长较快，同时因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减少，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
幅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

露。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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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 1月 1日至 9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1）2020年 1-9月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93.67% — 95.77%
盈利：1,190,331.3 万元

盈利：50,340.3 万元 — 75,340.3 万元

注：1、主要由于上年同期苏宁小店、苏宁金服出表带来投资收益增加影响，带来 2020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有所下降。

2、2020年 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 74.83%-80.85%，经营持续改善。
（2）2020年 7-9月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90.58% — 93.14%
盈利：976,384.8 万元

盈利：67,000 万元 — 92,000 万元

注：1、主要由于上年同期苏宁金服出表带来投资收益增加影响，带来 2020 年 7-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有所下降。

2、2020年 7-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 68.82%—94.80%，经营持续改善。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外部环境仍较弱，消费景气度缓慢回升，零售行业发展面临较大的挑战，公司积极予以应对，挖掘市

场机会。
公司持续加快三四级市场发展，零售云业务保持快速增长，三季度新开 871 家店，销售规模同比增长 108%；紧抓

空调旺季、818购物节等促销活动，线下逐步恢复的同时，持续以推客、拼购、直播等方式加快社群、社交营销，带动销售
提升；加大力度支持开放平台发展，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 商品丰富度及用户活跃度稳步提升，8月活跃用户数同比增
长 22.49%。 三季度公司实现商品销售规模同比增长 8.76%。

整体来看，公司报告期内商品销售规模保持稳定增长，1-9月公司整体实现商品销售规模同比增长 6.50%，线上平
台商品交易规模同比增长 18.15%， 其中开放平台商品交易规模同比增长 56.83%，1-9 月新开苏宁易购零售云加盟店
2,432家，实现销售规模同比增长 77.5%。

2、公司持续完善商品供应链管理，注重单品的运营，以及开放平台的快速发展，综合毛利率水平保持稳定。与此同
时，不断强化内部管理效率的提升，注重经营成本的控制，取得一定成效。

3、1-9月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预计影响 15.5亿元， 主要包括深创投中金 -苏宁云享物流基金收购公司 5 家物
流项目公司股权；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以及收到政府补助等。

综上，公司预计 7-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7 亿元—9.2 亿元。 则 1-9 月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3亿元—7.53亿元，同期由于苏宁小店、苏宁金服出表带来投资收益增加影响，受此影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有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002500� � � � � � 编号：临 2020-081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金华八一南街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撤销金华八一南街证券营
业部。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关于取消或调整证券公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
（证监会公告 [2020]18 号）等相关规定要求，妥善处理分支机构客户资产，结清分支机构业务并终止经营活
动，办理工商注销等相关手续，并向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468�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2020-059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1）2020� 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0 万元至 3,000 万元

盈利：110,575.32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7.29%至 10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 元/股至 0.02 元/股 盈利：0.72 元/股
（2）2020� 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0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4,067.78 万元至 7,067.78 万元 盈利：27,327.4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 元/股至 0.05 元/股 盈利：0.18 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1、 本报告期市场竞争激烈，公司在此期间进一步推进了网络扁平化，为维持网络健康发展，公司加大了

市场政策扶持力度；
2、 本报告期公司加大了市场拓展力度，使得公司的销售费用有所增加；
3、 本报告期公司支付银行短期借款及公司债券的利息有所增加，导致财务费用有所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2020� 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股票代码：002739� � � � �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20-046 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业绩
√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195,000 万元—205,000 万元 盈利： 82,947.24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9382 元/股—0.9863 元/股 盈利：0.4360 元/股
其中，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业绩变动情况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38,000 万元—48,000 万元 盈利：30,520.03 万元

二、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2020 年前三季度，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下属 600 余家国内影院停业近半年时间 ，虽然

自 7 月 20 日起已恢复营业，但由于复工初期国内疫情防控措施仍较为严格，影院上座率及卖品销售规定需
逐渐放宽，新片供应和观众观影信心也需逐步恢复，全国电影票房尚未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由于境外疫情仍
较为严重，公司下属澳洲院线营业收入大幅下滑。与此同时，影城折旧、租金、员工薪酬、财务费用等固定成本
较高，公司主投主控的电影均未能如期上映，导致预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出现较大亏损。

2、随着我国疫情情况持续向好和防控措施的不断调整，电影行业整体复苏情况良好，公司生产经营也在
逐步恢复。 2020 年国庆档全国电影票房达到 39.56 亿元 1，观影人次接近 1 亿人，预计第四季度全国票房将基
本恢复至正常水平。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下属境内影院已全面复工，公司整体市场占有率较去年有较大提升，公司投资
的电影、电视剧项目拍摄制作进度亦已恢复，预计第四季度公司各项经营业务将恢复正常水平。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1票房数据来源：猫眼电影

证券代码：002292�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2020-094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2、业绩预告： √亏损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2020 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1-9 月 ）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4,545.76 万元–4,695.76 万元
盈利：11,850.17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38.36%-139.63%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35 元/股–0.0346 元/股 盈利：0.0873 元/股

其中，2020 年 7 月 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业绩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7-9 月 ）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300.00 万元–450.00 万元
盈利：768.16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41.42%-60.9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22 元/股–0.0033 元/股 盈利：0.0057 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相比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系：一方面受到新冠疫情带来的相关影响，公司玩具

等涉及到线下终端销售的部分业务业绩下滑；另一方面，公司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嘉佳卡通要达到国有资本
必须控股 51％以上的相关要求；以及为嘉佳卡通引入能带来更多合作资源和渠道的战略合作伙伴，公司于
2020 年 5 月转让嘉佳卡通 16%股权，该交易产生投资损失 1,469.23 万元。

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公司及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主动调整业务模
式，有序恢复生产经营活动，各项业务均已步入正轨。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对公司日常经营情况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0 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34� � � � � � � � � � �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2020-056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2、 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42% –60%

盈利：27,419.52 万元
盈利： 39,000 万元– 44,0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预计 2020 年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为 42%– 60%，主要原因是公

司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规模较上年同期有一定增长，且三季度确认了出让青汽股权收益，该事项属于非经常性
损益，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8276 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917� �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0-41
债券代码：112638� � � � � � � � 债券简称：18 湘电 01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R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 80,000 万元～110,000 万元 盈利 6,828.3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56 元/股～0.78 元 /股 盈利 0.05 元/股

其中，2020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项 目 2020 年第三季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 53,277.67 万元～83,277.67 万元 盈利 5,710.98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38 元/股～0.59 元 /股 盈利 0.04 元/股
注：上表中“万元”及“元”均为人民币。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业绩出现亏损主要原因系有线网络业务受新冠肺炎疫情和行业竞争等原因影响，用户流失加剧，亏

损增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文旅业务、广告业务出现亏损 ,电影存货发生减值；报告期内公司交易性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跌等。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2、公司将在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具体财务数据，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880� � � � � 证券简称 :卫光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40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2020.1.1 至 2020.9.30） 上年同期
（2019.1.1 至 2019.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0%-30%

盈利：10,940.40 万元
盈利：10,940.40 万元-14,222.52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6753-0.8779 元/股 盈利：0.6753 元/股

注：2020 年 3 月 26 日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2020 年 4
月 29 日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司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 上年同期的基本每
股收益按送红股后的股份数量重新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主要原因是血液制品销售收入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实际业绩情况和

财务数据以公司后续披露的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286� � � � � � � �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2020-050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保龄宝”）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永

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裕投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
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永 裕 投
资 是 8,120,000 17.18% 2.20% 2020 年 7 月

17 日
2020 年 10
月 13 日

南昌市恒联实业
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比例

永 裕 投
资 47,273,390 12.80% 8,000,000 16.92% 2.17% 0 0 0 0

合计 47,273,390 12.80% 8,000,000 16.92% 2.17% 0 0 0 0
三、其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永裕投资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且本次解除质押行为不会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未来永裕投资股份变动如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000502� � � � 公告编号：2020－062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1）2020 年 1 月 -9 月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 的
净利润 亏损：800 万元–600 万元 亏损：180.444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433 元/股–0.0325 元/股 亏损：0.0098 元/股
（2）2020 年 7 月 -9 月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0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9 年 7 月 1 日-2019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亏损：595 万元–420 万元 亏损：88.2478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22 元/股–0.0227 元/股 亏损：0.0048 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亏损的原因是：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将在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850� � � � � � � � �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20-062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销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及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科达
利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科达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办理相关清算和工商注销事项。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2019 年 11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湖南科达利取得了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完成了工商注
销登记手续。

本次注销主要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和管理架构，简化内部核算，降低管理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湖南科达
利注销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由于其业务主要为汽车结构件业务且销量较少，不会对本公
司整体业务发展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776� � � � � � � � � 证券简称：柏堡龙 公告编号：2020-032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进
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伟雄先生函告，获

悉陈伟雄先生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用
途

陈伟雄 是 2,900,000 2020.10.12 至 办 理 解 除 质
押手续

国信股份有限
公司 2.31% 补 充 质

押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陈伟雄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5,751,98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37%。 其中累计质押公司

股份数为 93,591,1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40%。
3、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伟雄先生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

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陈伟雄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补充现金等措施应对。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回购补充质押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4 日


